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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000984_5_2209124309843.pdf)

主旨：「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」業經本院於102年1

月22日以院授人培揆字第1020021496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

，名稱並修正為「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」，

檢送發布令影本、修正條文、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

表各1份，請查照轉知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臺灣省政府、福建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

、各縣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議會、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銓敘部、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(均含附件) 2013-01-22
11:24:57


